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项目资金

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年 1月，盐池县财政局通过（盐财（预）指标〔2021〕

344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局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专项经费

3万元。绩效目标是打击传销活动、创建打击传销示范县、捣毁

传销窝点、处理传销举报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2年，盐池县财政局根据（盐财（预）指标〔2021〕344

号）文件，安排我局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专项经费 3万

元。财政局通过一体化系统分季度下达指标，截至 2022年 12月

份收到财政局划拨的此专项资金 2.25万元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我局 2022年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专项资金 2.25万

元，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盐池县市场监管局共支出 2.25万元，

资金执行率为 100%。

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盐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以及本单位内控制度，加强对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的管理，

对资金进行通盘考虑，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，确保监管任务与经

费预算相互衔接。专款专用，杜绝专项资金挪用、截留和随意扩

大开支范围，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。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执法 350余

人次，集中宣传教育 28场次；通过微信发布打击传销相关知识

44 余条，取缔无照无证经营单位家，处理涉及传销举报次数 2

次，发放宣传材料和宣传品 2000余份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打击传销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出勤率 100%，

集中宣传教育完成率 100%，取缔无照无证经营单位工作完成率

100%，处理涉及传销举报完成 100%，聚集式传销发生 0次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已按目标全部按时完成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完成监管成本 2.25万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。一定程度上为盐池县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。

（2）社会效益。为打击传销行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

围，强化了社会监督，有力引导了广大群众参与到打击传销专项

斗争中来。

（3）生态效益。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破坏营商环境的无照经

营行为出现。


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供保

障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人民群众满意度大于 90.0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

无偏离绩效情况。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在今后收到专项资金后，及时做出资金使用规划，继续完成

绩效目标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作为督促工作和加快资金执行情况的依据。绩

效自评结果拟于 4月 10日前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

其所涉及的金额

无。


